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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是国家发展

的基本任务之一。作为中央确定的

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

浙江在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进行了

积极的探索,致力于为人民群众提

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努力实现“发

展中共享、共享中发展”,主要体现

在四个“注重”。

注重经济高质量发展

实现共同富裕,必须通过经济

发展,使全社会的财富持续积累,

社会成员的收入、财产和发展机会

不断增加。浙江经济原本以农业为

主,工业基础薄弱且资源匮乏。改

革开放40多年来,浙江的工业化、

城市化程度和全社会的创新能力迅

速提高,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尤以

民营经济和数字经济为特色。最近

三年多来,浙江进一步重视经济高

质量发展,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是发展的

动力和源泉,浙江高度重视技术创

新、产业创新、产品创新、服务创

新和体制机制创新。2023年,浙江

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3.15%,

高于全国0.51个百分点,根据《中

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 2023》,

浙江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为全国第4

位。数字经济方面,2021—2023年

核心产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为9.9%,

产业数字化指数连续4年位居全国第

一。目前,浙江已经在数字安防、工

业互联网、高端磁性材料等领域形成

技术领先优势。综合起来看,2023

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

特征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全省

GDP的比重达到28.3%。

优化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地

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之一。浙

江省一直致力于营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一流的营商环境,给企

业家和创业创新者以稳定的预期。

2023年,出台浙江“民营经济32

条”和促进个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意见,发布了民营经济“两个健康”

评价体系省级地方标准。2024年颁

布 《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2023 年,全省市场经营主体达

1034万户,比2020年增加28.7%；

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重增至67.2%,上榜“中国民

营企业500强”企业数量连续25年

蝉联全国第一。据近年来全国工商

文/何文炯

编者按：作为中央确定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致力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

糕”，将发展与共享相融合，共同富裕走在全国前列。多年来，浙江坚持“四个注重”：注重经济高质量发

展、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注重“提低扩中”缩差距、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管东西部省份在基

础条件、发展环境上存在一定差异，但先行省份的相关举措、经验依然值得借鉴。本刊特邀浙江大学共享

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何文炯剖析共同富裕的浙江实践，以期为四川共富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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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发布的“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

境”报告,浙江连续3年居中国营

商环境最好的十个省份之首位,成

为全国审批事项最少、办事效率最

高、投资环境最优、企业获得感最

强的省份之一。

深化对外开放。浙江经济具有

很强的外向性,按照“跳出浙江,

发展浙江”的思路,不断拓展对外

合作渠道,创新合作方式,开放型

经济优势进一步增强。2023年,全

省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8998亿元,

进出口总额以及出口、进口规模分

别居全国第三、第二和第五位,占

全国份额分别为11.7%、15.0%和

7.4%；全省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11

万家,占全国总数的 17.1%,比

2020年增加近2万家；实际使用外

资202亿美元,其中制造业实际使

用外资91亿美元,分别比2020年

增加27.8%和82%。

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发展差

距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障碍。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

浙江农村的非农化程度不断提高,

城乡差距逐步缩小。同时通过实施

“山海协作”工程,在产业、就业、

民生保障等各方面,发挥沿海发达

地区对山区海岛地区的带动作用,

并结合发挥双方比较优势和发展特

点,推动全域范围内的产业升级和

结构变迁。近三年多来,浙江更加

注重城乡融合、陆海统筹和山海互

济,城乡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均衡

性进一步增强。2020年到2023年,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倍差由

1.96下降到1.86；地区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最高与最低的倍差,由

1.64下降到1.56。

山区 26县实行“一县一策”。

浙江省有26个山区县,各有优势和

短板,为增强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在《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

质量发展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的基础上,省里对这26个县

分别制定了发展方案,并持续扎实

推进。2023年,山区26县GDP均

实现破百亿元,GDP增速高于全省

平均1个百分点,26县GDP总和占

层面

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提低扩中”缩差距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举措

高度重视技术、产业、体制机
制创新等

持续重视民营经济发展，近年
来出台“民营经济 23 条”等多
个政策，并发布民营经济“两
个健康”评价体系

按照“跳出浙江，发展浙江”
的思路，拓展对外合作渠道

实施“山海协作”工程

制定针对26个山区县的发展方案

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
改革试点等

深化以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村
富民乡村改革

制定百万家庭奔富三年行动计
划及加大“浙派工匠”培育力
度

实施低收入农户一户一册集成
帮扶计划

提高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

实施高水平县级医院建设“七
大行动”

成效

2023 年“三新”经济增加值占
全省GDP的比重达到 28.3%。

上榜“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
企业数量连续 25年蝉联全国第
一

2023 年全省有进出口实绩企业
11 万家，占全国总数的 17.1%，
比 2020年增加近 2万家

2023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倍差由2020年的1.96下降至1.86

2023年 26县GDP均破百亿元

2023 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较 2020 年提高 3.23 个百分点，
居全国第三位

2023 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首次突破四万元大关

2020—2023 年累计开展技能培
训 600 多万人次，全省技能人
才占从业人员的比率由 27.5%
增加到 32%

2021-2023 年全省低收入农户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平 均 增 长
14.26%

2023 年全省非职工老年居民基
本养老金人均 429 元/月，位居
全国第四位

全省县级三级公立医院占比全
国第一

表 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部分举措及成效

封面·深度 COVER DEPTH “闯关”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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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GDP总量的比重,由2020年

的9.45%提高到9.6%。山区26县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全省平均之

比,由 2020 年的 0.725 提 高至

2023年的0.745。

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浙江积

极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

建设。深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

成改革试点,制定省域范围新市民

积分制度,从 2020年到 2023年,

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71%提高

到74.23%,居全国省（区）［1］第三

位。为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浙江实

施省域、市域、城区三个“1小时交

通圈”建设计划,2023 年,3 个

“1小时交通圈”人口覆盖率已经从

2020年的86.6%提高到92.4%。

实施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浙

江聚焦“富民、强村”,以乡村产业

振兴为基础,以农民就业创业为优

先,以农村产权激活为突破,系统推

进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制定并实

施《全面深化以集体经济为核心的强

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工作方案》,全

省组建强村公司2240家,入股村村

均收益11.8万元,累计实施飞地抱

团项目1500个,村级集体经济年经

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行政村占比达

56%。加快培育“土特产”产业链,

2023年底,全省乡村特色产业总产

值超2800亿元,建成单产超十亿元

农业全产业链92条,培育7条超百

亿元乡村特色产业链。2023年,全

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40311元,首次突破四万元大关。

注重“提低扩中”缩差距

普遍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并缩小

其差距是共同富裕的基本任务。改革

开放以来,浙江通过发展经济,为社

会成员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

机会和发展机会,城乡居民收入持续

增加；通过健全劳动法规,构建和谐

劳动关系,提高了就业质量；通过完

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

距,逐步扩大了中等收入群体。近三

年多来,更加注重“提低扩中”,加

快建设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

的协调配套机制,城乡居民收入不断

增加,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截至

2023年,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分别连续23年和39年位居全

国各省（区）第一。

加强就业创业公共服务。颁布

《浙江省就业促进条例》,普遍实行

“重点群体就业帮扶在线”,全省城镇

新增就业连续十年保持100万人以

上,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低于宏观调

控目标和全国平均水平,为东部省份

最低。制定零工市场建设指导意见,

全省建成零工市场240家；全域铺开

“共富工坊”,全省累计建成“共富工

坊”7000余家,吸纳群众就业约35

万人。推进工资集体协商要约行动,

2023年全省培育“以技提薪”示范

企业193家,签订能级工资集体合同

2.3万余份,惠及职工354万人。

做大中等收入群体。浙江制定

了 《百万家庭奔富三年行动计划

（2023—2025 年）》,致力于培育

中等收入群体。构建创新要素参与

［1］因直辖市情况特殊，仅与省及自治区比较，后同。

浙江实施强村富民乡村集成改革,2023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四万元大关。
图为游客在杭州上吴方村欣赏用五谷杂粮及红辣椒等拼组的“共同富裕”晒秋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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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机制,探索联盟共享、许可等

数据知识产权价值实现方式,将职

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试点范围扩大

至全省。加大“浙派工匠”培育力

度,近三年累计开展技能培训600

多万人次,全省技能人才占从业人

员的比率由2020年的 27.5%增加

到2023年的32%。2023年,全省

家庭可支配收入（按三口之家计算）

在10万—50万元之间和20万—60

万元之间的比率分别为 75.8% 和

36.5%,比2020年分别提高6.6个

和9.7个百分点。

多渠道精准“提低”。在健全低

收入群体帮扶制度、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同时,实施低收入农户一户一策

集成帮扶计划,开发乡村公益性岗

位,探索发展劳务合作社,建立重大

项目吸纳就业机制,确保有劳动能力

的低收入农户家庭至少1人就业；结

合企业用工需求和自身特性开展就业

技能“菜单式”培训,增强低收入农

户就业能力。2023年,全省低收入

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1440元,

近三年平均增长14.26%。

注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共同富裕是普遍富裕基础上的

差别富裕,基本公共服务则是普遍

富裕的基础性标志之一。改革开放

以来,浙江逐步建立了为民办实事

长效机制。2008年,在全国率先制

定并实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行动

计划。2012年开始,落实了100多

个基本公共服务项目,每年进行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度考核评估。

近三年多来,进一步聚焦人民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创新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机制,保障标准和服务水平稳

步提高,持续推动教育、卫生、体

育、就业等领域“钱随人走”转移

支付改革,确保基本公共服务资金

落实。2023年,实施十方面民生实

事项目31569个。

逐步补齐基本公共服务短板。提

高老年居民基础养老金,2023年全

省非职工老年居民基本养老金人均

429元/月,位居全国第四、各省区

第一。通过完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强化医疗救助、发展“惠民保”等途

径,逐步增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反

贫困功能。出台《浙江省推动落实常

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序推进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实施方案

（2023—2027年）》,常住人口与户

籍人口无差别享有12大类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符合条件的义务教育段随迁

子女在家长常住地100%保障入学,

将灵活就业和新业态从业人员纳入生

育保险保障范围。

健全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顺

应人民群众的要求,提出了幼有善育、

学有优教、劳有所得、老有康养、病

有良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7个方

面的具体目标。制定实施《浙江省基

本公共服务标准（2023版）》,建立

覆盖省市县三级的“1+11+N”基本

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充分运用数字化

手段不断迭代基本公共服务各类项目

的“码上办”,研究形成15分钟公共

服务圈均衡可及优质指数。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

建立浙江省基本养老服务清单,探

索公办养老机构国企化改革,城市

社区照料中心、乡镇（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建立养老护

理员岗位津贴制度,每万老人拥有

持证护理员数从2020年的16人增

加到2023年的23.96人。创新家庭

照护、社区统筹、社会兴办、单位

自建、幼儿园办托班等“5+X”多

元办托服务模式,启动基本托育服

务试点,试点地区托育月收费价格

人均下降600元。实施高水平县级

医院建设“七大行动”,全省累计建

成省级县域龙头学科175个,县级

三级公立医院占比全国第一。

（作者系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编辑：乔燕艳 1962362077@qq.com

全域铺开“共富工坊”，全省累计建成“共富工坊”7000余家，吸纳群众就业

约35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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